
桃園縣       鄉 (鎮市)中低收入 老人住屋修繕補助申請表戶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 請 人 出生日期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址 電 話

申 請 人 資 格

□符合本縣最低生活費用二、五倍以 之中低收入內 戶(含二、五倍者) ( 鄉 鎮 市 公 所 於 此 處 蓋 戮 記請 鎮市公所於此處蓋戮記)

     
     

    

應

備

文

件

自 有 房 屋

□1.全 籍謄本。戶戶

□2.房屋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。
□3.估價單(應蓋店章、負責人章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)。
□4.施工前照片。

擬 改 善 設 備 申請人簽章

申 請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。

公 所

初 審

意 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新台幣 元。 □不符合

承辦人 課 長 機關

首長

縣 府

核 審

意 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新台幣 元。 □不符合

承辦人 科 長 單位

主管


